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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至后院挖竹笋
房客阻拦大打出手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胡翔是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由兄姐胡森、 胡梅担任监

护人。 胡翔因房屋动迁取得 150 万

元补偿款。 然而胡森却把该房屋登

记在自己名下。 近日， 杨浦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撤销胡森的监护权。

据悉， 2018 年 6 月 5 日， 杨浦

法院指定胡梅和胡森为胡翔的监护

人。 后胡翔因房屋动迁取得补偿款

150 万元。 胡森、 胡玲用这笔钱买

下一套房屋， 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

并拒绝变更至胡翔名下。 作为胡翔

的兄姐， 申请人胡玲、 胡希认为胡

森存在侵害被监护人财产、 不履行

监护职责的情形， 遂诉请法院撤销

被申请人胡森的监护人资格， 并指

定自己为监护人。

胡森辩称并未侵害胡翔的财产

权益， 只是因税费问题才不同意将

房屋产权变更至胡翔名下； 动迁剩

余款项虽存在自己名下， 但并未擅

自动用。 自己已尽到监护人的义务，

也没损害过被监护人的权益， 因此

不同意申请人的申请请求。 胡梅辩

称， 同意申请人的申请请求。

审理中， 胡翔到庭表示， 同意

由胡玲、 胡梅担任自己的监护人。

法院认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

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

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

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并根据有关个人或

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

指定监护人。 被监护人胡翔所取得

的动迁款， 是他的个人财产， 用动

迁款购买的房屋应为胡翔个人所有。

被申请人胡森作为胡翔的监护人，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未能妥善管理

胡翔的财产， 因此， 法院依法撤销

其监护资格， 并根据本案实际情况，

指定胡梅、 胡玲为胡翔的监护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监护人霸占被监护人房产
法院判决撤销哥哥的监护权

骗取国家退税和申报抵扣税
一男子被判刑并处罚金40万元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采用虚假申报出口和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获利， 会对

营商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日前， 宝

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此

类案件， 判处被告人孙某骗取出口

退税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据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孙某

经徐某 （另案处理） 指使， 于 2015

年 1月至 10月期间， 在无实际货物

交易的情况下， 让其实际经营的某

公司为上海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 并虚构外商名义结汇入境，

以虚假申报出口的方式， 骗取国家

出口退税， 共计 131 万余元； 让无

锡某公司、 苏州某公司等为上海某

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86

份， 价税合计 913 万余元， 其中税

额合计 132万余元已申报抵扣。

孙某在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

局调查期间， 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

并主动投案， 上述申报抵扣的税款

已补缴。

孙某对指控无异议。 孙某的辩

护人对指控事实无异议， 但提出，

公诉机关指控孙某的两次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

联性， 请求对孙某按照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一罪定罪处罚。 且孙某

有自首情节又愿意补缴全部税款并

预交罚金， 请求对孙某依法减轻处

罚， 并适用缓刑。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孙某伙

同他人， 以假报出口并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手段， 骗取国家出口退

税款，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骗

取出口退税罪。 孙某还伙同他人，

让他人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 税款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公诉机关

指控罪名成立。 鉴于孙某有自首情

节且已补缴全部税款， 因此对孙某

所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和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依法均可以减轻处罚，

遂判决孙某犯骗取出口退税罪， 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 20 万

元， 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 20 万

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

三年， 并处罚金 40万元； 孙某补缴

的税款依法上缴国库。

兄妹8人为争房对簿公堂
6旬幺弟7年拒不执行获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7 年前的分家析产纠纷案，

获得房屋权属的幺弟至今仍拒绝

执行。近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一起拒执罪案件并当庭一

审宣判， 被告人吴某忠因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被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 6个月，缓刑 1年。

因房起争执 对簿公堂

老吴家共有五儿三女， 共九

个子女。五兄弟都已是耄耋老人。

因老吴夫妻的去世， 子女们为房

产归属出现矛盾。四名兄长认为，

父母遗留的两套房屋应由所有第

一顺序继承人按法定继承， 而房

屋的实际使用人吴某忠却坚称房

子是父母生前明确表态送给自己

的。 四名兄长遂将吴某忠及其前

妻、儿子诉至浦东法院，要求三被

告补偿相应的房屋折价款。 后法

院依法追加三姐妹为共同原告。

经审理查明， 2005 年， 登

记于吴某忠及其父母名下的农村宅

基地上的自建房屋涉及动拆迁， 涉

案两套房屋系老吴夫妻及三被告用

拆迁补偿款购买。

庭审中， 三姐妹表示放弃继承

父母遗留的房产份额的权利。 四兄

长则表示， 安置房屋中的一套可作

为父母遗留的房产由五兄弟共同继

承分割， 对另一套 50 平方米的房

屋则不再主张。 三被告表示同意。

判决虽落槌 拒不执行

2011 年 8 月， 浦东法院对本

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本案

所涉两套房屋系父母及三名被告共

同共有。 父母去世后， 两人遗留的

房产份额分别由法定继承人继承。

同时， 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 对

共有财产的分割， 共有人之间可以

协商。 法院因此判决一套房屋归三

被告共同共有， 至于另一套， 考虑

到房屋实际使用情况， 从有利于各

方居住、 生活的角度出发， 由吴某

忠所有为宜， 但应按继承的房产份

额支付其他四兄长房屋折价款各

15万元。

可判决生效后， 吴某忠始终未

予履行。 四兄弟只能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但面对执行法官， 虽然涉

案房产已销售折现， 吴某忠仍然不

予理会， 在长达 7年多的时间内没

有支付任何款项。 在有能力执行法

院判决情况下仍拒不履行， 吴某忠

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

2018 年 11 月， 被告人吴某忠

被公安机关抓获， 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犯罪事实， 并在家属帮助下履行

了 60万元执行款的支付义务。

浦东法院认为， 被告人吴某忠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 可以从轻

处罚。 鉴于其已经履行支付钱款的

义务， 取得债权人的谅解， 可以酌

情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承办法官表示， 通过追究拒执

罪法律责任等对拒不履行行为进行

有效打击， 让失信被执行人付出应

有的法律代价， 既是破解“执行

难” 的应有之义， 也是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应梦轩

拿着男友的过万元生活费，

却背地里做“楼凤” （在家卖

淫）， 结果反被上门的嫖客劫走

10 万元。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该起案件， 并未当

庭作出判决。

在家卖淫遭遇上门劫匪

做微商的小婧每月拿着男友

给的过万元生活费， 但因看到朋

友圈里关于“楼凤”的消息，便在

男友不知情的情况下， 偶尔用做

生意的微信发布一些卖淫的消

息。

去年 10 月 5 日， 李城加小婧

微信并成交。 当晚 10 点， 小婧开

门“迎客”， 李城与另一名男子朱

祁明冲进来， 控制住小婧， 将其双

手反绑在身后， 并用刀威胁小婧索

要钱财。 在小婧的指示下， 两人找

到 2000多元的现金和银行卡。

支付宝内被转走10余万

朱祁明又翻出两台手机， 并威

逼小婧说出了支付宝、 银行卡等的

密码。 两人走后，小婧挣脱束缚，发

现支付宝里的 62000 元和银行卡里

的 45000元都被转走了，于是报案。

经公安侦查， 很快抓获犯罪嫌

疑人李城、 朱祁明和赵凌。 三人到

案后均作有罪供述， 三人经事先策

划分工后对小婧实施抢劫， 其中赵

凌与小婧约时间， 并负责开车接

应； 而李城扮演嫖客上门， 朱祁明

协助李城控制小婧并实施抢劫。

据赵某红供述， 朱祁明每次进

房间都是给他打电话， 商量小婧银

行卡、 支付宝里的钱往哪里转的事

情。 赵凌就提议转到一个赌博

APP 的充值账号内， 之后再联系

客服提现。 又因为赌博充值的账号

不固定， 每次转账前都需要跟客服

确认收款账号， 所以朱祁明每转一

笔钱就要给赵某红打一次电话。

经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李

城、 赵凌、 朱祁明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事先预谋后入户抢劫被害人

10万余元， 其行为涉嫌抢劫罪。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徐慧

本报讯 2017 年某日， 房东徐

某径直走入出租屋后院挖竹笋， 不

认识徐某的租客杨某立即阻拦， 并

拉拽徐某衣领致其倒地。 经鉴定徐

某未构成轻微伤。 徐某将杨某起诉

至青浦区人民法院。

在庭审中， 杨某陈述徐某不听

劝阻径至后院挖笋， 还挥舞挖笋工

具， 杨某在抢夺挖笋工具时， 徐某

倒地受伤。 徐某为此花费不少医疗

费等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 侵害公民身

体造成伤害的， 应当赔偿由此产生

的损失。 本案徐某与杨某发生矛盾

后， 在双方推搡过程中杨某将徐某

推到， 构成侵权， 应对徐某的损害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徐某已将房

屋租赁他人， 且院子与该房屋构成

租赁整体， 徐某未经承租人同意进

入已出租房屋和院子， 存在一定过

错。 因此， 酌情确定杨某应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屏蔽门关时强行上车致头被夹伤
法院：地铁公司已尽安全保障义务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地铁屏蔽门关闭

中，葛某却强行上车，导致头被夹

伤。 葛某遂将上海地铁第四运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四公司）

诉至法院。近日，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认定地铁四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管

理人， 在安全保障义务履行上没

有过错， 是葛某自身未尽到应有

的谨慎注意义务。

2018 年 6 月 6 日 16 时许，

在人民广场站乘坐地铁时， 葛某

因未听到列车关门提示而上车致

头被车门夹伤。经诊断，葛某为头

部外伤。事发后，葛某诉请法院判

令地铁四公司赔偿医疗费 1.2 万

余元及住院伙食补助费 110元。

经查明， 据地铁监控录像显

示， 葛某上车时， 站台屏蔽门已

开始关闭。 而根据葛某提供的手

机视频显示， 蜂鸣器响几声后，

列车车门关闭。

庭审中， 地铁四公司认可视频

的真实性， 并陈述事发时， 车门警

示灯正常且车门无故障。 葛某则陈

述， 当天乘车时未听见蜂鸣声， 车

门警示灯一直亮， 无闪烁提示， 且

开关门时间不固定。

一审法院认为， 葛某在站台屏

蔽门已开始关闭时仍上车， 而此时

其他车门处的乘客则后退等候；地

铁四公司车站屏蔽门上方指示灯正

常， 屏蔽门上亦张贴了相关安全提

示标识；葛某表示未听到蜂鸣声，而

非车辆本身无蜂鸣声， 因此葛某无

证据证明地铁四公司未尽合理范

围、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反

其自身未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

至于葛某认为列车开关门时间

过短， 再多开一两秒则不会受伤，

因列车运行有其自身规范， 若等乘

客全部上下车完毕后再关门， 将影

响列车准点及行车安全。

据此， 一审法院驳回了葛某的

诉讼请求。

葛某上诉至上海三中院，认为当

屏蔽门开始关闭时，自己的身体已经

进入屏蔽门，因此涉案事故发生的原

因， 是因为屏蔽门关闭时门灯未闪

烁， 地铁四公司未尽到安全警示义

务，且地铁四公司未就地铁拥挤提供

人流疏导服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如葛

某认为地铁四公司应承担赔偿责

任， 应对地铁四公司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并造成损害的事实， 承担举

证责任。

葛某认为， 地铁四公司应承担

责任的理由， 主要是认为涉案车厢

在车门关闭时， 门灯未闪烁， 且无

蜂鸣声， 安全警示提示不足。 但根

据双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 葛某

的致伤原因是在屏蔽门已经开始关

闭时仍强行上车， 对于自身可能被

屏蔽门夹伤的后果,存在侥幸心理。

此外， 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

实， 认定地铁四公司作为公共场所

管理人， 在安全保障义务履行上没

有过错， 有充分的事实证据和法律

依据， 并无不当。

卖淫女钱没挣到反遭嫖客抢走10万
三被告人涉嫌入户抢劫


